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2026学年转专业工作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湘女院行字〔2023〕98号）及教务处《关于做好2025-2026学年转专业工作的通知》，特制定我院本学期的转专业方案和转专业考核办法（附件1）。
一、组织领导
湖南女子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2025-2026学年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　长：刘树锟、熊莉
副组长：杨亦、黄毅
成　员：彭相华、蒋科辉、廖宁、徐丽莎、罗亦鹏、张艳、张婷、宋樱
二、进程安排
（一）制定工作方案
1.12月18-19日，确定学院转专业方案。
2.12月20-21日，按年级确定各专业允许转入人数（附件2）。
3.12月22-24日，公示转专业方案及各专业允许转入人数。
（二）学生申请
1月11日前，有意向转专业的学生向学院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报《湖南女子学院学生专业调整申请表》（附件3），和相关证明材料。
（三）学院审核
1.转出审核：
（1）1月13日前，学院完成申请转出学生的公示。
（2）1月16日前，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将拟同意转出学生的专业调整申请表、加盖公章的学生成绩卡及其他证明材料送达对应拟转入学院。同时，填报《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拟转出学生名单》（附件4），与相关证明材料一并报教务处。
2.转入审核：
（1）2月26日前，接收所有申请转入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生名单。（需填写“附件5：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拟转入学生名单”（含纸质稿和电子版）)
（2）2月28日前，完成转入学生的复审及面试。
（3）3月3日前，完成面试合格的转入学生公示。
（4）3月4日，上报公示无异议后的转入学生汇总名单至教务处学籍科。
4.办理学籍异动
教务处向相关学院通报学校会议审议结果后，学院通知学生通过教务系统提交转专业申请，转出和转入学院教务办及时审核转专业学生异动申请后，提交教务处学籍科审核完成异动。
三、其他
1.根据教务处下学期的通知要求，学生通过教务系统提交转专业申请，由学院教科办审核后提交教务处，教务处学籍科审核完成网上学籍异动。
2.所有材料的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通过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进行公示。
3.在学校相关会议审议通过转专业学生名单前，所有学生不得提前进入拟转入专业学习。
4.转专业学生的所有材料由学院教科办进行整理存档。

附件1：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
附件2：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附件3：湖南女子学院学生专业调整申请表
附件4：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拟转出学生名单
附件5：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拟转入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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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且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50%。
2、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高考为物理类考生。
3、考核方式：考核形式包括自我介绍、考官提问、小组讨论等，主要考核学生对专业认知情况、自我管理能力，测试学生是否适合本专业学习。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到低确定转入名单。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分别由班级辅导员、学院逐级审核，最后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
2、转入其他二级学院的考核办法按照相应转入学院的方案执行。




附件2：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学院名称：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入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级
	11

	数字媒体技术
	25级
	10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25级
	[bookmark: _GoBack]12

	人工智能
	25级
	15

	数据计算及应用
	25级
	11

	
	
	

	
	
	

	
	
	

	
	
	

	
	
	

	
	
	

	
	
	

	
	
	

	
	
	


注：该表和对申请专业调整的学生的要求、测试方案由本学院存档。

填表人：                   院长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湖南女子学院学生专业调整申请表

学号：            姓名：                    学院            专业     年级         班          
	何时进入
本专业学习
	    年    月    日
	联系方式
	

	申请转入
年级
	
	申请转入专业
	

	申请专业调整理由
	“第五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
（一）通识教育必修课无挂科、补考、重修记录，且对其他专业确有兴趣和专长者；
（二）因身体疾病或心理问题（不含隐瞒既往病史入学者）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在上级和学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者；
（三）休学创业后复学，其创业经历与转入专业相关者；
（四）学生退役后复学，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者；
（五）休学、保留入学资格后复学，学校已无学生原所学专业或无原录取专业者；
（六）学校根据需要调整专业时，相关专业学生也可提出转专业申请。
其中，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申请转专业者，学校优先考虑。”
此栏需根据湘女院行字〔2023〕98号文件第五条规定的可以提出转专业的申请的具体情形展开填写。若申请时，暂无期末考试成绩，可以先按无挂科申请。
填写此表时请删除本栏中上述所有文字。
申请人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辅导员审核
情况（在校表现情况，是否有违规违纪记录未解除）
	




 

签字：　                                   年    月   日

	拟转出学院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转出学院存档一份，交教务处学籍科一份（以学院为单位）。
1

附件4：
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拟转出学生名单
转出学院： 
	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出
年级
	转出专业
	申请转入年级
	申请转入专业
	申请转专业理由

	
	
	
	
	
	
	
	

	
	
	
	
	
	
	
	

	
	
	
	
	
	
	
	

	
	
	
	
	
	
	
	

	
	
	
	
	
	
	
	

	
	
	
	
	
	
	
	

	
	
	
	
	
	
	
	

	
	
	
	
	
	
	
	

	
	
	
	
	
	
	
	

	
	
	
	
	
	
	
	

	
	
	
	
	
	
	
	

	
	
	
	
	
	
	
	

	
	
	
	
	
	
	
	


注：1.“申请转专业理由”栏按湘女院行字〔2023〕98号文件第五条规定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的情况分类填写“（一）、（二）……”
2.此表纸质版、电子版及相关证明材料交至教务处学籍科。

填表人：                              学院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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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拟转入学生名单
转入学院： 
	序号
	学号
	姓名
	转出
年级
	转出专业
	拟转入年级
	拟转入专业
	拟编入班级
	综合评定
成绩
	符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注：1.“符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栏按湘女院行字〔2023〕98号文件第五条审核情况填写“（一）、（二）……”。
2.此表纸质版和电子版交至教务处学籍科。
填表人：                                          学院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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